
市南区社会公众安全险详解

居住在市南区或进入市南区的人员，含常
住人口、暂住人口、外国人、公共交通设施（含地
铁）候车及乘车人、市南区上空飞机内部人员以
及在市南区进行旅游、就学、务工、经商、出差等
活动的对象。

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障对象在承保区域内
（市南区行政辖区）,发生下列事故，且政府纳入
救助范围内，对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法规
给付的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救助费用，
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遭受保险事故的保障对象

坐落于青岛市市南区内的所有家庭生
活自有和租赁住房及室内相关财产。

为市南区辖内的居民户，租赁房屋主体
的受益人为房屋出租人；租赁房屋室内装潢
和室内财产的受益人为实际物权所有人。
发生保险事故后，由保险公司将赔款直

接支付至遭受保险事故的上述居民户、房屋
出租人或实际物权所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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